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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種 事 會 

正 式 耙 錄 

第三年 第六十八號 

第二百九十四次會議 

—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二午〗ll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席 Mr A PARODI (法蘭西）。 

出 席 者 下 列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

鳥克蘭蘇維埃 f f r t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 

i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五 十 三 臨 時 議 事 曰 程 

(文件S/Agenda 294) 

二 巴勒斯坦問題。 

五 十 四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(n i事日稃通過） 

五 十 五 繼 續 t f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鎮 

(經主席之邀請埃及代表Mahmoud Bey 

F a w z i , 黎 巴 嫩 代 表 M r M a l i k 亞 拉 伯 最 高 委 

員會代表Jamal Bey Hussemi及巴勒斯坦植太 

建 國 協 會 代 表 M r Ebanist安全理事會>>S席。） 

主 席 本 席 建 A 吾 人 之 計 論 依 比 利 畤 

代 表 昨 日 [ 第 二 九 三 次 會 4 1 ] 所 建 之 次 序 。 

理事會内ÎÎ"代表中有擬對美國代表闉听提桌 

案 （ 文 件 S / 7 4 9 ) 發 表 啻 見 者 I 本 席 擬 靖 J t 先 

發 S 。 吾 人 惝 不 能 計 論 ^ 議 衆 ， 卽 當 i f f 行 討 

諭問題單I。有擬對决謠案草案發昌者否？ 

問 題 草 案 載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三 年 

第六十七號，第二九三次會SS。經第二九 

五 次 會 修 正 通 過 之 案 文 載 文 件 S / 7 5 3 内 。 

Sir Alexander CADOOAN ( 英 聯 王 國 ) 本 

人昨晚W爲主席之耆乃是廯&先審査擬定之 

題 i , 俾 ^ ^ 問 題 可 儘 ^ 送 交 各 當 事 國 。 

主 席 本 席 W 爲 依 比 利 時 代 表 昨 日 所 

提 i « 之 稃 序 ， 似 較 合 直 ， 卽 立 卽 聽 取 理 事 

會內擬就决 - i案本身發旨各代表之意見 

現旣無人擬對美國决逮案發表意見，吾 

人卽îfi行審査問題單。 

本席昨日[笫二九三次會>a]曾謂本席JW 

爲無論如何吾人應於午前之會中，將此两題 

單審奄完畢。倘非如此，則間題單本身卽失 

^wn,且送出方無盲義。是故吾人務應在 

此 次 會 中 結 束 計 論 。 

M r TARASENKO (島克蘭蘇維埃祉會主義 

共和國）安全理事會應承 i l ,巴勒斯坦之目前 

情 勢 極 爲 厳 重 。 f t 勢 在 近 東 及 屮 束 @ 域 構 

成和之威脅，無人可加否,-?。僅此一事實， 

卽 足 明 安 全 理 事 會 應 對 此 問 題 立 加 注 意 

ft立梂行勖。 

本人現擬一述昨日之5t論。本人不知比 

利時代表}«；?指之文件爲何。比利時代表究持 

有何項文件證據，而nl':îS安全理事會應立卽 

5寸論巴勒斯坦境内之事件乎？然此非問題之 

耍1 /。 

所 " 嚴 , 者 ， 乃 ^ 實 上 巴 勒 斯 坦 正 發 

生 武 装 Y I Î , 此 項 Y I Î 實 已 ; f r 近 束 若 干 國 家 

間擴大爲戰TÎ， JW致傷亡甚衆，且破壤重大。 



例如大城若待泣維夫現正不鱭遭受森炸，致 

和 " P 之 人 民 W 及 婦 孺 均 因 而 死 傷 此 郎 爲 厳 

重之事實。 

本人: r 不能同意哥侖比亞代表之,見？ 

渠W停戦委員會應送交吾人之情報爲首耍之 

事。吾人已接镀雙方之驊明——若干亞拉伯 

國家及檑太國代表之鳏明，內均述及军率行 

動，a均證實巴勒斯坦睹勢之嚴重性。在此 

種if形下，停戰委員會何濟於事？安全理事 

會現任主席法蘭西代表，昨日曾謂該委員會 

或尙未開會或莧在他處。在此種 I t形1 吾 

人似將耱櫝長期等待，同時各種事件進展千 

速，傷亡及破壊隨之俱來。 

再者，安全理举會W待之撩報，較之有 

關 « > 國 所 供 給 之 撩 報 ， 方 未 使 f t J i有所不 

同，或使此種事件更見明白。 

故鳥克蘭代表圃堅决fe張立卽計論此問 

題並立探適當辦法"停止巴勒斯坦之武装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圃）關於巴勒，ffl之厳 

重椅勢，本八方同具採取迅速行動之希望。在 

原則上，本人反對在大會各委員會或安全理 

事會内利用發著權妨礙?«¥之辦法。本人 jfe 

可 附 帶 聲 明 在 原 則 上 ， 本 人 : 數 / 

内匆匆通過若干^驟之辦法。目1^,1之間題單 

顳 示 一 文 件 ， 其 草 擬 樺 爲 巧 妙 。 本 人 並 

非律師， E L 來 f J ̶ 峴師爲不得 4 有之惡現 

象之國家。故本人:ife>r n "爲能揭露此文仆 

之〖$曹，&:^避免利用發a椹妨礙>>1爭之指 

責 起 見 ， 本 人 將 傅 建 在 本 表 問 題 內 作 一 不 

重耍之修改。本人建遘將第一間題之措辭略 

爲改動。其1^文爲 

( 甲 ） 1 * 屬 貴 國 隊 之 武 装 份 子 或 受 ^ 

國A持之非正規部隊，現是否fi"巴勒斯iflffi 

動。 

本人擬修正s問題如下 

(甲）铼屬貴國审隊之武^份子或 

圃土待之非正規部隊現是否"a勒期10，丄 

占多數之@，1内活動。 ™ 

™ " 正 倘 i 接 受 ， 本 人 卽 3 f 建 修 正 對 

w色剁臨時政府所提出之相同間題，卽問題 

(乙）。修正後之間題讀爲 

1文1^劃有曲線者表亍對原問題i>;f建^之增 

訂字句。 

(乙）a方是否有卓隊ff.巧-桥:[gAJj^u， 

§ ^ ^ ^ 活 動 ? " 

™ ? 1 1 ? 爲 亞 拉 伯 审 不 應 侵 入 洒 太 人 佔 多 

數之城镟或地區，而榴太軍方同樣不應至亜 

拉 伯 人 佔 多 數 之 城 市 郷 或 地 區 。 

本 人 W 爲 ) ! T r 建 之 間 題 方 式 ， 可 便 吾 人 

镀得较原有方式所得之情報更爲淸楚。事實 

上本人相信本人所建纗之問題方式不啻W強 

之澄光叩射巴勒斯坦，使荅人能窺見其內 

情，撖細無遺。菩人由是卸可得知 f t勢究莧 

如何。 

Mr VAN LANOENHOVE ( 比 利 時 ) 請 容 本 

人赂致數語，W消1$!^^克蘭代表對本人昨日 

[第二九三次會,義]"；?發表啻見之<^解。 

本人决未3t木理事會不作决定，反之，本 

人 曾 促 請 I t 立 卽 審 美 國 决 案 草 案 。 然 而 

:3主席今晨復述:^提案時，各代表中，郎最 

堅主立採行動者，方不欲對此問題發表盲見。 

Sir Alexander CADOOAN ( 英 聯 王 國 ) 中 

國代表就對亞拉伯^國所詢問題（甲）所建ni 

之修改，本人初視之卽覺其較原文爲佳，故 

本人自赞成作是項修改。本人僅擬向中國代 

表建 • •« t倘渠听提議之修正文被接受，刖問 

題（內）JTff修改，其原文爲 

(内）主張此等部隊有權進入巴勒斯坦 

並 在 S 地 活 勋 之 根 據 何 ? " 

本 入 爲 須 改 爲 

(內）主張此等部隊有權進入 

之 根 據 爲 何 ， 或 同 樣 曹 義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） 本 人 擬 首 

先 就 中 國 代 表 所 建 議 對 第 一 組 問 題 Z 問 題 

(甲）及第三組問題之問題（乙)Z修改，略致 

數 語 。 ^ 述 及 太 人 或 亞 拉 伯 人 佔 某 區 域 之 

多 數 本 人 i & 定 其 听 用 之 估 計 係 根 據 安 全 

理韦會現响之統#，而非根據在目前情形下 

冈軍爭與戸口方面之變動而得之統計。亜拉 

伯入或有 a 被逐離家者，猶太人亦然。故吾 

入4能W此種實際踌形爲根摅作爲可靠之估 

計。本人 l à假定其原曹確係如此，中國代表 

倘不加否|,?，本人卽當如此假定。 

本人:3k擬對問題單一事之整個意義作一 

簡 短 而 極 初 步 般 a f t 明 。 安 全 理 ‧ 會 自 完 

全有特權向各會員國或任何人發問。但各問 



題 之 詢 間 方 式 務 澳 無 損 於 任 何 人 之 權 利 , 始 

爲合法。 

坦白言之，本人閱及各問題之第一印象 

爲此等間題均極端偏袒。各問題所涉及之若 

干事件均與安全理事會,Ci目中之目標不符， 

或辛少不應爲理事會。目中之目標。安全理 

事會需要情報。果爾，則安全理事會應專注 

意撩報，並僅設法獲得是項淸報，而不應述 

及例如"檑太當局"一類之怪事。本人不知巴 

勒斯坦之槽太當局爲何，本八不知巴勒斯坦 

究莧有任何槽太當局。至少，本人W埃及代 

表身份，否鼸巴勒斯坦有任何捎太當局。 

該問題軍復提及亞拉伯區與镄太區。亞 

拉伯區爲何？安全理事會述及亞拉伯區有何 

根據，係何所指？本人希望美國代表對本人 

此問題加JW解答。本人仍不明何謂亞拉伯區。 

整個問題單內最重要之sAa^述及 " j y色 

列嗨時政府"。倘有人欲 jy個人或其他立場述 

及任何事，彼自有充分自由爲之，但何故欲 

安全理事會引用且承É此類名詞耶？本人JW 

爲此舉毫不公平，毫不正確，毫不合法，安 

全理事會亦無權論及此間所謂之 " j y色列嗨 

時政府"。此卽爲本人目前所欲螢表之意見。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本人覺英聯王國代 

表之建議顯極合理，本人自願問題單第一部 

分之問題（丙)有同樣之修改。 

本人並願聲明埃及代表對本人措辭之解 

释極爲正確。吾人述及多數或少數時，自係 

指3E式統計所示正常時期之人口而言。 

此外，尙有本人亦擬一提之第三點。本 

人悃人雖;T甚重視榑題，伹在此種正式文件 

中 色 列 嗨 時 政 府 " 一 語 實 有 相 當 重 要 性 。 

主席昨日曾邀請"糟太建國協會"代表，此卽 

係吾人一向在安全理事會內所用之辭。爲避 

免爭論起見，吾人似宜仍用吾人習用之名詞， 

故 本 人 建 議 ^ 標 題 應 改 爲 " 向 槽 太 建 國 協 會 

提出之問題～ 

主 席 兹 請 糟 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發 言 ， 並 

腈力求簡明。 

M r EBAN (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） 本 

人僅擬提出兩點簡單之意見。埃及代表謂對 

於現在巴勒斯坦行便職務之植太當局爲何， 

毫無所知，故吾人似有依議事規朋第三十九 

1»-

報-

- ; ^ 條 規 定 吾 人 應 , 安 全 理 事 會 供 給 倩 

-補充其情報不足之處之貴任。 

JW色列國臨時政府乃管理前巴勒斯坦委 

任統治地通太居民之 I t 一被承認之事實上政 

府當局並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丸日大會 

决議案一八一（二）指派與糖太國之s域內， 

耍求並行使管轄權。 

此一淸形，似對各間題應投遞之機關有 

關 係 。 吾 人 瞭 解 問 題 之 唯 一 目 的 ， 係 在 

取得 I t報，又於此時將此等問題投遞^機關， 

其中並無關於地位或承認之原則牽涉在內。 

由此種實際觀點視之，吾;^頗値得注盲誰爲 

在巴勒斯坦能滕任答覆此等問題者， i^ jy色 

列酶時政府外，別無任何其他權力存在。第 

—問題爲"巴勒斯坦何區域眞正爲貴方所管 

轄?"在巴勒斯坦並無任何其他植太機閬管理 

任何地方。此外，尙有其他問題有關軍隊活 

" 於 

此 區 域 或 其 他 E 域 ？ 除 W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外 ， 

復 並 無 其 他 機 關 有 軍 隊 在 其 命 令 指 揮 或 管 

轉下在該國内活動。 

故 本 人 倘 可 有 所 建 則 目 前 吾 人 擬 具 

問題時，似不應 jy並不牽涉在內之承12或地 

位觀點，而應以自唯一能供給涫&之組耩取 

本A之另一點意見與中國代表所建讒之 

修正內區域之定義有關。此處一切均繋於"區 

域"一詞之意義。關於此事，前巴勒斯坦委 

任 統 治 地 播 太 居 民 所 承 之 唯 一 確 定 管 轄 區 

域，復卽係聯合國大會十一月二十九日决議 

案所指派與榴太國之IS域。在該显域內，以 

色 列 嗨 時 政 府 爲 唯 一 被 承 之 事 實 上 之 政 府 

當局，且在:^區域内檑太人佔多數。此係吾 

人計論此等間題所引起事項並予此解答時所 

可引爲根據之睢一IS域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此 

間題旣經提出，本人擬Sft明本人原擬於適當 

時 機 就 問 題 單 末 節 標 題 提 出 苜 見 ， 卽 " 向 y 

色列臨時政府提出之問題"。鑒於猶太建國協 

會代表所發表之數點 f見，本人愈覺有加JW 

評述之必要。 

此問題單之撰擬，自係出於美國代表團 

之手，故其擬該標題爲"向JW色列酶時政府 



提出之開題"，實係自然之理，在目前撩形之 

下 或 爲 不 免 之 事 。 本 人 深 信 美 國 代 表 知 此 

事不無便本人略威爲難。敝圃政府尙未承 

W 色 列 酶 時 政 府 ， 故 本 人 欲 n f t 明 倘 本 人 封 

此標題不提出異 ‧ ‧ i , 此决非預斷敝國政府對 

於承1?間題之飽度，_H育不得據此而作任何 

推斷。 

主 席 如 埃 及 代 表 並 不 反 對 ， 本 人 於 諝 

其發言《前，擬作如下之《ift明 

此問題單自、不應妨礙吾人將來對問超 

本身之决定。其唯一目的在镀得 I t報。此非 

謂該問題單不應包括各種可能之假定，而係 

謂不應排除任何假定。 

中 國 代 表 所 提 出 之 意 見 ， 尤 對 , 問 題 單 

開蹦（甲）段之意見,本人深覺其極爲有助。然 

爲不妨礙將來之可能情勢起見，未悉吾人是 

否 j y用渠之建議作爲補充^問題之根據而不 

用JW修正該問題爲妥？ 

易言之，本人《爲吾人應就現在（一）巴 

勒斯坦境内，及(二)在巴勒斯坦播太人估多 

數之區城内活動之軍隊,索取情報。否則，吾 

人雖尙未計論此事，實際上郎不啻表示W後 

對於各軍啄在&勒期坦5^拉伯部分内活動之 

事，不苒聞問。吾人將^自有採此態度之可 

能，但本人以爲不宜於此時預斷此項問題。 

不知中國代表能接受此意見否 f 

爲便利吾人之工作起見，吾人最好避免 

於此時W諭JW色列政府，因有數國業巳承認 

之，而其他各國則尙未承認也。吾人似宜一 

如英聯王國代表發言之耆義採用另一方式， 

惟該方式對於任何巴勒斯坦猶太部分內所宣 

佈政府之飽度，亦不應有所預斷。 

關於此點一此處本人3Ë不完全與埃及 

代表同意一本人JW爲"當局"一詞極爲廣泛 

且不確定，或爲最合用之一詞。倘吾人謂"向 

猶太建國協會提出之問題"，則此語卽與第一 

問題"巴勒斯坦何®域眞正爲貴方所管轄?" 

不甚相稱。"當局'一 ̂ 無 確 定 之 奮 義 , 可 指 任 

何種類之事實上之當局,故本人覺不妨引用。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） 本 人 不 欲 

過於躭擱安全理事會目前審遴事項之計論， 

亦不钬吹毛求疵，或故作各種巧妙之解稃。然 

此 間 所 計 論 之 若 干 事 項 ， 對 巴 勒 斯 坦 整 個 

間題之主要方面關係如此重大，致本人哳不 

能完全械默，乃不得不發表意見。 

例 如 有 人 曾 謂 提 及 " y 色 列 嗨 時 政 府 " 並 

不含有任何約束。主席及英聯王國代表均謂 

倘問題單屮如此稱謂，不致對安全理事會有 

任何約束。本人不僅7能贊同JW如此輕 i fc之 

方式處理此重要事項——請容本人直言—— 

且 凡 建 畿 安 全 理 事 會 應 向 " y 色 列 嗨 時 政 府 

致 送 任 何 文 件 者 ， 本 人 極 力 反 對 。 本 人 j y 

爲此係最能影響將來之舉勖。 

美國代表似從未管到用巴勒斯坦國一頻 

Z 名 ^ , 此 詞 自 包 括 巴 勒 斯 坦 全 部 在 内 。 J W 

本人視之，鉞如本人前曾述及，自委任統治 

結束後卽有一巴勒斯坦國，一統一而獨立之 

巴勒斯坦存在，且將齄耩存在。 

茲 一 論 中 國 表 之 建 議 ， 渠 謂 吾 人 或 可 

向猶太建國協會 â送此等問題。本人早巳表 

明本代表圑對於此點之能度。吾人之瞭解爲 

猶太建國協會於委任統治锆束時，郎不存在。 

或 有 人 間 " 然 則 對 非 亜 拉 伯 之 一 方 面 ， 吾 人 

究應如何稱呼?"此非本人之問題，但本人極 

願合作。本人並未建議提送任何問題單，然 

倘欲提送一且似勢在送一一則或可稱非 

亞拉伯方面爲"巴勒斯坦猶太人之代表"。本 

人 之 所 W 如 此 表 卡 ， 蓋 " 戚 覺 有 對 此 事 發 言 

之餘地者，僅巴勒斯坦之猶太人而已。此係 

吾人對於問題此一部分之見解。 

猶太方面發言人於數分鐘《前，曾謂此 

項稱呼不致妨礙任何人之權利。本人敢謹敬 

答 覆 此 語 雖 甚 巧 妙 ， 但 並 不 正 確 。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本人謹依主席之命， 

欣然接受其就本人修正案w及第三組间題應 

用之標題之建議。 

本 人 提 出 修 正 案 時 ， J W 爲 業 已 表 明 ， 

域"一詞，係指城鎭及區而言，而"@"自係 

農村之行政單位。然槽太建國協會代表旣在 

會 間 提 出 此 點 ， 本 人 j y 爲 在 兩 組 問 題 中 " 區 

域"一詞後，倘均添入括弧，內書"城鎭及IS", 

或可避免任何3^會。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亞 ） 本 人 所 W 未 

對 美 國 代 表 圑 所 提 之 决 議 案 草 案 加 J W I t 論 

者 ， 蓋 " 爲 依 憲 章 第 三 十 九 條 而 採 取 之 任 何 

行動，或關於是否有和平之硖壊或威脅存在 



之决定，當視此極目的在*^査明情勢究莧如 

何，知悉;^地現W如何，兩造之理由安在及 

其 jy何理由辩護其立場之問題，獲得何種答 

案而定。 

因此本人以爲吾人應詳盡討論此等問題 

應先送出各問題，又安全理事會在K憲章第 

三十九條或任何另一條對^地 I t 勢採任何决 

定或通過任何决鏞案W前，鹰先得知《"問題 

之答案。 

本 人 昨 日 已 有 機 會 論 及 各 該 問 題 [ 第 二 

九 三 次 會 港 ] ， 今 日 不 擬 褀 述 昨 巳 提 及 之 數 

點。屮國代表所提之建議含有本人昨日提出 

之數點，但非其全1。吾人現旣在討論各該問 

題，本人擬請安全理事會注 f 對於亞拉伯人 

與對於摺太人W發問題之毫不相同。本人W 

爲各^問題應屬相同之性質，而不應詢間一 

造 若 干 間 題 ， 且 令 其 非 作 答 不 可 ， 而 y 同 

樣之問題問他造也。 

例如，亞拉伯人被問"铼屬貴國軍隊之 

武装份子或貴國政府所支持非正規軍是否在 

巴 勒 斯 坦 活 動 ？ 此 項 關 非 正 規 軍 隊 或 人 員 

之問題，何"不問镄太人？本人係指現在巴 

勒斯：te境內犯最大罪惡行爲之軍隊或人員， 

亦即恐怖份子， i i i及與此等恐怖份子合作並 

在其指揮下之人員而言。對於镥太人，並無問 

題強令其就此等人員加W解釋，5ft明其人數 

若干及其究爲何等人。 

對 亞 拉 伯 人 詢 搠 之 另 一 間 題 爲 巴 勒 斯 

«旣被視爲外國領十，亞拉伯各國侵入巴勒 

斯坦有何根據？對镄太人則未詢W相類之問 

題，例如渠等是否接受非巴勒斯坦方面之接 

濟，或是否仍接受此種接廣，或是否預料將 

有接濟等等。根據報章所載，有數萬人擬自 

束 歐 黑 海 區 域 亞 得 £ 亞 海 保 加 利 亞 及 其 

他8^地辛巴勒斯坦。渠等係Jy武器軍火援助 

巴勒斯坦镄太人之外國人。 

對 ^ 鄰 近 巴 勒 斯 坦 而 進 入 巴 勒 斯 坦 W 援 

助巴勒斯W之亞拉伯人，何JW應加W調杏，而 

對外國之通太人及非通太人自世界各地至巴 

勒斯坦， j y 武器&軍火援助巴勒斯坦之槽太 

人者，則未W此類問題詢之？本人W爲應以 

此問題詢之，俾吾人能衡量雙方之曲直，而 

斷定雙方之行爲是否相同。 

本人。目屮尙有另一問題，認爲 ê 詢之 

猶太人。 

吾人均知，潜大人最近已採取某項行動。 

渠等已宣佈其獨立國成立，此舉違抗聯合國， 

且無任何正當理由。 

本 人 常 側 雷 法 锌 方 面 問 題 深 " 爲 歉 。 但 

本人之所《如此，係因本人深知有顧及與尊 

雷法律之耍。^人係 ;3!：保持全世界之法律 

與 秩 序 ， 故 在 理 事 會 內 , g 尊 重 法 律 ， 且 吾 

人應依8?國際公法及拘束吾人之一切法律行 

事。 

糟太人宣佈其國家成立，其听採行動卽 

不合法，&自國際公法觀之，方無根據。本 

人 欲 着 重 此 P A , 安 & 理 事 會 內 各 代 表 倘 與 本 

人不表同盲，本人極願於渠等贊同之薛兄下， 

將此問題提交國際法院。吾人應遭守法紀。 

吾人 I t有尊重法锌始能生存，而此間應 

尊重者，則爲國際公法。本人敢言槽太人不 

能有任何正當理由宣佈其國家成立。渠等非 

單獨居住;^地，其權利業被否 i îg，渠等在委 

任統冶之下生活已久。渠等並非美國政府 

承認巴勒斯坦臨時政府爲"色列國事實上之 

當局時所稱之事實上之當局。是項舉動，爲 

另一錯<31。此爲美國之諾言，而美國政府無 

權篱此諾a。美國爲聯合國之劁始國及會員 

國，且爲安全理事會之常任理事國，現正在 

設法指導世界與决定世界之秩序及法律。美 

國政府+應自犯大錯，對於不應承認之一國 

加 W 承 。 美 政 府 實 應 譴 責 是 項 獨 立 宣 , 。 美 

國 政 府 稱 " 事 實 上 之 當 局 ， 而 就 考 人 所 知 ， 

事宵上之當局係指業已長期行使職務，有預 

算 有 榫 力 有 行 政 制 度 有 若 下 機 關 有 警 寧 

局，有應有盡有之設施而不受反劉者而言。 

倘一當局已存在相當畤期，卽可承謌其 

爲事實上之當局。吾人轼反觀巴勒斯坦之糖 

太 人 渠 等 果 曾 在 巴 勒 斯 坦 行 使 事 實 上 當 局 

之職權乎？請問此事如何可能？就法律上言 

之 ， 巴 勒 斯 坦 , 受 委 任 統 治 ， 而 受 委 統 冶 國 

承 受 行 政 立 法 司 法 等 一 切 權 力 。 渠 等 能 

有何種行政權使其瞬&之間成爲事實上之當 

局乎？渠等於紐約時閱午後六時宣佈艽蜀彖 

成立， IF»"午後六時二分卽被承爲事實上之 

當局0兩分鐘 JW前成立之當局决不能忽而成 

爲事實上之當局。 



此果爲公道乎？菩人能 jy何種理由或常 

識爲根據而加JW接受乎？美國會犯大錯，菩 

人應蹐其解釋。吾人旣係向所有有關國家提 

出两題，本人Asl爲安全理事會實可向美國提 

出一問題，詢其何故有如此之舉動。本人JW 

爲 猜 美 國 答 覆 此 一 問 題 屬 正 確 而 妥 善 。 吾 

人 可 詢 以 如 下 之 問 題 依 國 際 公 法 及 大 會 之 

决璣案，或按聯合國組槭對巴勒斯坦地位之 

立場，貴國於巴勒斯坦糟太國宣佈成立兩分 

鐘後，卽承認其爲在該國行使權力之事實上 

之赏局，其理由安在？ 

倘該事實上之當局於委任銃治未終止前 

業巳存在，卽不合法，蓋就國際與法律兩方 

面而言,此1當局在巴勒斯坦委任統治期，卽 

不 能 承 其 存 在 也 。 委 任 統 治 在 一 九 四 八 年 

五月十四日紐約時閱午後六時前尙屬有效， 

婧两該國究係於何時宣佈成立？正爲同一分 

鐘0該國又在何時爲美利§^合衆國所承認乎？ 

兩分鐘W後。此槿行動本人不知何W名之。全 

世界人民寧均被視爲毫無理解乎？全世界人 

民登均思蹇至於窗目，接受此锺行動而不加 

«疑問乎？ 

美 圃 政 府 亦 必 知 有 人 將 詢 W 此 等 两 題 。 

本 人 想 像 其 巳 準 備 答 覆 。 本 人 並 樂 闢 其 予 

吾人《證明其艏度甚爲正當之答覆。本人對 

於其態度是否正當殊爲懷疑。本人敢謂其並 

不正當。倘美政府不願答覆，本人樂於將此 

項關於猶太建國協會及美利堅合衆國之問題 

提交國睽法院。同時本人並將樂睹巴勒斯坦 

之國際地位有所規定。吾人須考盧各^耍點， 

且須依法行事。 

本人將於各問題討諭完畢及收到各當事 

國對問題之答覆後，再對美國代表之提案發 

表意見。本人對美國代表極爲尊敬，盼其能 

對本人感魔含糊之各點，加JW說明，並原諒 

本人之直言。本人之所 jy如此，僅欲明瞭全 

部事實而已。美國有甚多對於法律事務有經 

驗之法學家，故美國或知吾人所不知之事。 

本人對於此事之了解或屬鍺>^。倘美國能予 

本人 jy—種解释，則不僅本人，安全理事會 

之全體理事，及懐有疑霣之舉世人民，：r均 

可一得啓迪。 

美國國際法學會若干同仁曾典本人論及 

此點。渠等間&本人是否美國承鼈巴勒斯斯 

坦 猶 太 國 有 何 根 據 。 本 人 答 曰 " 本 人 如 何 能 

知此事？諸君乃美國人"。榘等曰"菩人均無 

所 知 。 無 人 徵 詢 吾 人 之 意 見 。 " 學 會 會 員 

多謂不了解此事，且均抗議此舉。 

白宮及國務部自有偉大飽學之人士，此 

不待言。蕖等不致僅視表面f t形而輕作决定。 

渠等4^曾詳細W究此镩行動，其採此行動， 

有偉大之權威。故渠等倘能對8"點加JW解釋， 

吾人實深威3»。 

本人希望主席詢問美國代表能力\此時或 

在W後開會時答覆本人之間題否。 

主 席 對 於 敍 利 亞 代 表 之 意 見 ， 本 席 

須說明，對一政府之承，並非聯合國有責逷 

問之事。此係W各國政府之自由N斷爲主。對 

於美國政府在其政府權限內听採行動，本人 

不W爲本人有權向美國代表加JW詢問。 

是故此僅能視爲钱利亞代表*^計論時所 

Mr TARASENKO(f t克蘭释維埃社會主義 

共和國）吾人之疑懼業經證實。安全理事會 

並末立節計論巴勒斯坦境內引起生命損失與 

物質破壊之事件，而反旁生枝節，計論可留 

待JW後解決之問題，且對巴勒斯坦停戰之决 

定此亦非一 ̂ 4^不可無之計論。 

鉞然，僅計論問題單可能無限期拖延時 

間，而今日之 I t形郎表示此睾可能發生。問 

題 單 之 答 覆 勢 須 經 長 時 能 收 到 ， 而 收 到 

後必將開始另一長久之計論，且必有其他問 

題發生。於是吾人將再計論《"問題，再等待 

答覆，答覆收到後再舉行計論，如此循環:T 

已。同時事件仍將不斷發生,鬭爭仍將耱镄， 

人民傷亡數目亦將隨之增加。 

不 幸 此 卽 爲 & 去 國 際 聯 會 所 用 之 程 

序，且爲其懾弱典無能力解决嚴重問題之原 

因之一。不幸此同樣之程序，業已見諸安全 

理事會。本人 jy爲吾人不應循用此項程序。 

本人兹堅請安全理事會鹰於此時進行計 

論 停 止 巴 勒 斯 坦 目 前 戰 事 之 辦 法 且 應 儘 量 

本 人 祓 述 一 次 倘 吾 人 願 盲 ， 間 題 單 之 

w 論 可 無 止 無 休 ， 此 豈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目 的 

乎？ 

： : r席本席適謂菩人此時不克討論美國 

决^案草案，因無人3 t求對^問題狻表意見， 



故吾人乃轉而 î t論問題單。目前吾人仍耱櫝 

審査問題單。 

本席兹苒聲明審査未完畢前，本人不擬 

宣佈散會。 

M r EL-KHOURI ( 钱 利 亞 ） 本 人 僅 擬 對 

主 席 所 謂 ^ 國 政 府 之 行 動 與 聯 合 國 無 閼 一 

節，略致數^。本人並未謂美國代表恐將不 

得 不 答 覆 本 人 ， 僅 謂 倘 渠 願 現 時 或 H 後 予 

W答覆，則本人將樂聞其言而已。本人並未 

謂本人欲 J W安全理事會之决桌案請其答覆。 

本 人 現 方 非 建 安 全 理 事 會 應 j y 此 問 題 詢 諸 

美國政府。 

本人之問題僅係對美，代表而發。倘渠 

不願於現時作答，則本人當於JW後考廬如何 

獲 知 關 於 美 國 承 S S ® 太 國 之 I t 報 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該 

問題單於昨日1^後始交來，故迄今晨本人之 

行動俱非根據敝圃政府之訓令， I t政府訓令 

適巳收到，所幸一切尙無隕越。但訓令中確有 

—二點係本人所尙未述及者，故擬加W補充。 

第一，本國政府注盲及最後一組問題之 

標題爲"向W色列臨時政府提出之間題"。適 

如本人所料，本國政府對此SJî有異議。但本 

人 可 欣 吿 安 全 理 事 會 根 據 本 國 政 府 訓 令 , 本 

人 現 可 贊 成 主 席 之 提 議 ， 卽 ; ^ 標 題 應 爲 " 向 

巴勒斯坦播太當局提出之間題。 

敝國政府建議最後一組之問題（乙）亦鹰 

增 訂 數 字 。 問 題 現 經 修 正 後 讀 爲 

"(乙）贲方是否有軍陳在55拉伯人估多 

數之區域內活動?" 

敝國政府建議在本句內增訂"或巴勒斯 

坦境外"數字，此事動機係由於猶太軍隊業已 

侵入黎巴嫩之報吿。 

此外另有一gji。敝國政府命本人請求加 

入另一問題。此問題如 in*^末組問題（丙)之 

後 當 甚 相 官 。 問 題 讀 爲 

貴 方 是 否 已 有 接 洽 之 將 來 設 法 

使適齡男了-自巴勒斯tB境外tff入巴勒斯坦？ 

若然，則其人數若干，又彼等來自何地?" 

M r EBAN (巴勒斯坦播太建國協會）本 

人有兩項簡短啻見。 

第一，吾人似咸同奮因 i i t論致送此類問 

題之地址而有之延擱，未必有益於事。吾人 

對 於 此 間 用 "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當 局 " 一 ^ , 自 無 

異 - i , î t 答 案 係 來 自 W 色 列 嗨 時 政 府 ， 此 

點 可 誠 實 奉 吿 。 此 政 府 之 存 在 是 否 爲 吾 

人所願，此問題大可不提。有人欲巳孵之雜 

變囘爲卯，但亦有人不^如此。無論如何， 

此非菩人欲藉在此間計論預斷之問題。 

其次，本人擬就未經吾人論及伹與軍事 

行動有關之點，另提補充。安全理事會可能 

不 成 專 注 , 陸 上 璣 « ， 3_對空襲亦感關切，故 

爲求詳盡纤，似須向有關當局;31問在其管制 

下之S軍曹否或是否正在從事森炸城市及村 

落，若然，則其理由爲何？ 

M r AusTN (美利堅合衆國）本人擬先請 

敍利亞代表瞭解本人 j y下之答覆一但非 

解答，因本人基於"下所述之理由不欲解答 

— 离 不 應 視 爲 對 渠 個 人 有 所 諷 示 ， 或 對 我 

兩人之友 i t 有 W 不利。本人個人不僅對敍利 

亞代表湛深之學問且對其性 I t之豁達，品格 

之可親，及在安全理事會或其他各處内對聯 

合國之偉大貢獻，均素表欽仰。本人希望吾 

人之友St將7TC遠堅固，不論吾人須爲何種W 

題辯論也。 

本人絕不能承認世界上任何一國對美國 

行使承認一國事實上地位之純政治行爲之主 

權，可 jy提出質問。 

此外，本人决不能在此閱接或直接承認 

有任何司法或其他機關之存在，可對本國行 

動之是否合法或有無理由，加 jy裁判。 

會員國*^簽訂憲聿時曾保留若干權力與 

權利未予放棄，而此種承卩g某一臨時政府事 

實上之治權之權力，尤未被放棄。本國政府 

之行使此項權力，係一種承 î îs現實之實際舉 

動，亦卽事實之存在，及對實際上業已發生 

之變更，加"承，g。本人敢謂世界上無論何 

國均無權質問此事，或預定規則謂事實上之 

政府須隔若干時日方可加W承?g。因此本人 

不欲解答此頹問題，且 1 僅因此故，故 4 加 

解答，蓋解答昭然在前也。 

本人;;s爲間題軍之ît論大有裨益。各種 

建,中有若干似均甚佳，惟對第三組間題標 

題之批評則殊欠缺理由。此種批評毫無诚意。 

美國業巳承SgJW色列酶時政府，故凡主動", 

任何文件中提及 i l政府時，將wja色列酶時 

政府稱之。 



本 人 茲 再 聲 明 關 i j ^ 此 點 之 1 Î 辯 奄 無 所 

謂。 

本人於提出此類問題時曾謂 

"安全理事會或擬向各主要當局提出若 

干間題 

"茲就吾人認爲應向與下列事項有關之 

各方致送之W題，提伊參Si:，[第二九三次會 

議]。 

是故吾人對於新問題之提出及對吾人所 

提問題之修正，確曾表示歡迎。已提出之修 

正 美 國 代 表 幾 咸 認 爲 满 意 。 本 人 對 安 全 理 

事 會 所 欲 有 之 其 他 提 或 修 正 ， 絕 不 反 對 。 

自本人觀之，菩人之任務在履行憲章第 

— 條 載 有 關 聯 合 國 宗 旨 之 首 要 義 務 。 該 條 

稱聯合國宗旨之一爲 

" 維 持 國 際 和 下 及 安 全 , 並 爲 此 目 的 採 

取 有 效 集 體 辦 法 J W 防 止 消 除 對 P 和 平 之 威 

脅，制止侵略行爲或其他和平之破壊，並" 

和 平 方 法 且 依 正 義 及 國 法 之 原 則 ， 調 齄 或 

解 決 足 " 破 壞 和 平 之 國 際 审 端 或 掎 勢 。 " 

草 擬 各 問 題 單 之 目 的 ， 係 在 斷 定 吾 人 

須予應付之情勢中之事實眞相。問題單之目 

的 在 實 施 現 在 W 論 中 之 美 圃 决 案 ， 不 論 

各 該 間 題 是 否 其 通 過 《 前 或 W 後 镀 措 答 覆 

也;： 

關 i î^W色列臨時政府事，本人偶然憶及 

另一相似之事例。當是否應3印度尼西亞具 

和國W相當程度之承"？，俾可邀其列席安全 

理事會一問題提出時，敍利亜代表適爲安全 

理事會主席。W下爲根據第三+*二條授予該 

組 織 不 完 及 未 被 承 靉 之 政 府 " 列 席 權 之 理 

由C 

席 M r E L - K h o u r i 稱 

"gt論兹巳完畢，吾人現須進而表决此 

點，郎是否應邀請卬度尼西亞共和!！代表參 

加 計 論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所 審 之 問 題 。 

'至於印度尼西亞現所有主權或 *樺界 

度 之 斷 定 或 肯 定 ， 此 實 非 吾 人 論 範 圍 W 内 

之事。吾人與此點毫不相干。菩人現畤並4 

在肯定主權之曹義。主權包括若F特槌。卬度 

尼西亞共和國可能享受若干種特權而缺乏J t 

他。惟邀請^國參加研究向安垒理事會提出 

之两題一舉並無須待該國享有主掙國之Uff有 

特榷及具備主權國所有條件後始可爲之。蓋 

第三十二條所稱"國家"並末表明萁 W 指者爲 

何類國家。 

' 譬 如 有 美 利 堅 衆 國 ， 並 有 竑 歇 根 

州 。 後 者 享 有 相 當 稃 度 之 主 權 。 ^ 州 享 有 立 

法 權 。 例 如 ^ 歇 根 州 有 其 法 律 課 稅 及 其 他 

丄權。但關於幣制及駐外使節等事，則;^州 

並無主權 

"本人擬補充一語，卽邀請印度尼西亞 

共和國參加此次計論並不約束任何國家必須 

承言2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镯立及主權。邀請 

之 發 出 祇 係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工 作 上 之 ^ 耍 有 

閽[第一八一次會ni〗。 

吾人果巳精細辛如此稃度，W致安全理 

事 會 因 恐 預 爲 政 治 上 之 决 定 ， 而 須 避 免 對 

色 列 臨 時 政 府 直 其 名 乎 ？ 本 人 不 承 5 2 安 

全理事會可能因此舉作繭自縛，置其本身 i?^ 

不 利 地 位 ， • « 致 不 能 就 其 2 爲 a 依 憲 聿 採 取 

行動之問題，自作裁决̶安全理事會决不能 

僅 用 此 方 式 提 出 問 題 單 而 束 縛 其 本 身 之 權 

力。事實上，本人接受主席之建 , 4，惟須有 

—鲸解，卽本人並不承,，{J有更改間題單之必 

耍，本人之听W願更改問題"W者，純係出於 

對1«席上各代表敏銳威覺之尊重。 

埃及代表曾提出一問，本人不特願加答 

覆 ， 且 願 爲 之 解 答 。 渠 問 所 謂 亞 拉 伯 I S 域 

之瞀義爲何？ ^ 人 使 用 此 詞 時 ， 係 指 巴 勒 斯 

色列臨時政府颌士JW外之地區。而巴勒 

斯坦 W 色列臨時政府之僦士曾經;^國宣怖镯 

立時加W劃定一徜本人記憶小乂 如 

大會一九四七年卜一月二"h九日决‧‧i案JiTr劃 

定者。是故，吾人W r ^ " 亞拉伯區域"，確有 

明確之地11界錢。 

本人自覺已答镌)？/Î有問題，倘有未逮之 

處 ， 請 諸 君 隨 時 提 指 。 

如本人果巳答覆听有問題，則本人 W 得 

結 論 如 次 以 問 題 軍 听 用 之 方 式 向 有 關 方 

面歷出問題，或向同一當局用 J t他方式提出 

問 題 ， 其 目 的 7 & 使 安 全 理 事 會 任 何 理 事 之 

行動或fi】斷或覺爲難，而専&爲安全理事會 

搜集資料，俾日後採取任何决定或行動，或採 

下述憲章內 j y如此妥善之文字描述之行動時 

可 用 爲 健 全 之 根 據 ， 卽 採 取 有 效 及 集 體 辦 

法 ， W 防 i t 且 涫 , 對 於 和 手 之 威 脅 。 ' 



(傅譯完畢妆，Mr Austin耱績發言） 

有人提醒本人謂本人所提出問題單有被 

魏 會 之 可 能 。 本 人 茲 明 白 申 明 向 埃 及 蘇 地 

亞 拉 伯 伊 拉 克 葉 門 敍 利 亞 及 黎 巴 嫩 各 國 

提出之第一項問題盲在包括W有各锺軍事活 

動，卽W有陸海空軍行動及^襲等均包栝 

內。 

M r MALIK ( 黎 巴 嫩 ）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前 

次插言時，謂據其所接正式報吿，掼太軍隊 

已侵入敝國領土。蕖因之提議對美國所提第 

三組間題中（乙）項予修正。 

本人戚覺爲公允計，吾人應於美國向各 

亞拉伯政府所提各問題之後加插一相同之W 

題，詢問是否有任何各;^國頜土受外國軍隊 

侵犯之情事。因此本人建議於美圃第一組間 

題内另加如下一項"檑太軍隊曾否侵犯貴國 

邊境，進入貴國倾士？若然，則所受損失爲 

何?"爲公允計，吾人似不應專自一方而應自 

雙方取得準確之 I t報。 

本 人 第 二 項 意 見 與 美 國 問 題 單 第 一 組 

(己）（庚）兩項問題有關。（己）項問題爲"亜 

拉伯各國政府對Jf^巴勒斯坦是否彼此之照巳 

達有協遴?"（庚)項間題爲"若然，則該協議 

之條款爲何?" 

本人見此類間題係由美國代表听提，並 

知其用意欲由安全理事會IF式提出。 

美國代表頃發言時怒形於色，固有原因， 

蓋安全理事會內有一代表爲參考起見，對美 

方 某 一 舉 動 有 所 質 間 或 欲 對 ; ^ 舉 動 有 所 知 。 

美 代 表 謂 他 人 質 間 • 府 之 行 動 極 爲 不 當 。 

本人W爲美國及安全理事會AdK己）（庚)兩問 

題之方式資問其他政府之行勋，亦顯然極爲 

不當。本人殊不了解爲何美國或安全理事會 

欲知各亞拉伯政府對其!^爲與本身利盆及安 

全 攸 關 之 地 ® , 彼 此 間 已 有 何 極 協 定 。 如 美 

國認爲他人質間其行動極不正當，則安全理 

事會W(己）（庚)兩問題質諸备亞伯拉國方極 

不正當。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) 本 人 不 欲 

延 長 會 時 間 ， 致 諸 君 5 本 人 均 無 法 用 膳 , 惟 

對於不久Jdl前美代表極有權威言論，擬略表 

首先，關於亚拉伯區及播太s兩名詞，本 

人 欲 J W t 鉞 或 美 代 表 之 答 覆 。 雖 然 ， 本 人 

於感謝屮仍難失望，且;fe^聞悉其對亞拉伯 

區 及 î t 太 區 所 立 定 義 後 ， 乱 本 人 之 疑 廑 更 

深。 

美 代 表 之 答 覆 使 本 人 不 得 再 聲 明 安 全 

理 事 會 統 不 a 於 間 題 * 內 援 用 ; ^ 兩 名 詞 ， 尤 

不; i依美代表之解釋爲之。果爾，則吾人將 

過於偏袒。^兩名詞不蕾謂吾人業已承旨？所 

謂通太15 S卩係擠太人認爲已有之巴勒斯坦領 

士。本人敢謂吾人此舉旣7公道又不正當。 

本 人 反 對 此 槿 建 之 激 ^ , 不 下 於 本 人 

對 於 吾 人 應 便 用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一 ； ^ 之 一 

額建議。 

雖然，本人仍成謝美代表對本人之間題 

作覆。 

倘蒙主席允准，本人擬就美代表對敍利 

亜代表之答覆，再補誌數語。吾人知國家之 

主權素受尊窜，且爲人所珍貴。吾人來此目 

的小在質問备國政府及獨立國行動之合法與 

否，俾可藉此而下定論。 

I t 此 種 行 爲 中 當 然 亦 有 與 有 闢 和 平 安 

全及安定之事項有確切之鬮係或牽涉者，且 

能影饗此等事項。此類行爲有妥有不妥，有 

時甚至極爲不妥或危險，可危害和卒及安定。 

倘吾人不能制止此類行爲，最低限度亦應有 

評論此，行爲及表示能度之自由。吾人萬不 

能卽此:r不爲也。 

例 如 據 謂 此 爲 美 政 府 本 身 之 事 " " 一 本 

人:IË非援用美代表之語，而在表明本人之瞭 

解 ̃ ̃ 謂 其 政 府 有 承 認 一 事 實 上 當 局 之 完 全 

自由。就一般而？，此固爲眞理，但凡行爲 

有若干標準——倘本人可如此坦白直言， 

而 不 致 失 賴 率 厳 厲 — — 甚 至 茌 政 治 上 之 國 

際關係屮亦有若干道德標準。此外又有國際 

法及國際慣例在。倘欲某一國或某一政樺爲 

— 國 家 或 政 椹 划 須 具 有 若 干 因 素 。 本 人 姑 

暫不細論技術方面，但（雖深信本人之言 

確 ） 想 此 類 因 素 當 爲 士 地 之 因 素 ， 人 民 及 

真正之樺力。倘果如此——本人現係指美代 

表頃所爲之定義——倘吾人展觀JW各榑顏色 

表明士地所有榷之巴勒斯坦地圖，吾人卽知 

地狳特拉維夫城之有限地面外，卽美代表 

定義听指爲檑太地E內之大部份土地亦爲亞 

拉伯人";f有。本人卩；r謂"大部"者,意指該處 

之土地約有百分之八十爲亞拉伯人所有也。 



關於人口，撩形方復相同。吾人旣有統 

針，又有地園。受委統冶國於桔束委任统治 

時 IT不致將所有棺案園書盡行銪毂。吾人 

不妨加 j y參考。 

本人嘗謂《上所言多適用於吾人所知之 

國 際 公 法 國 際 慣 例 及 聯 合 國 憲 章 內 之 全 部 

民族自决原則，現擬進而一論凡遇政權存在 

問 題 發 生 時 所 應 考 盧 之 最 後 一 因 素 。 閼 此 

點，本人 jy後尙有所3"。此最後一因素卽眞 

正管轄力量。 

倘本人锒有土地一方，於短短數日內有 

—種模稜枝節而迷幻之管理權，又不知究能 

逗留多久,本人果能稱爲奥正管有此土地乎？ 

又如本人宣稱巳管有該地爲時不過數分鐘， 

本人果能稱爲確巳管有該地乎？ 

當 然 不 能 。 菩 人 若 尙 未 完 全 i 却 國 l i f 公 

法及國燎生活之習慣，則某一政權在被承^ 

確爲政權之前，除必須具有吾人所稱之腫種 

耍件外，且j$須確爲^地之主人方可。無論依 

何種公道之標準，荅人絶不能因猶太人佔有 

該地數日，一切尙在動通狀嗨之中，或巳 

數 分 鐘 前 宣 佈 成 立 國 家 政 權 或 任 何 其 他 美 

名，卽謂猶太人爲該地之主人。何《除此而 

外，尙有一本人所假定之重耍之點。卽所謂 

土地之管轄者，其全部法律根據尙待詳細而 

自由之研究。 

本人如藉合法手耱佔取一地並用有秩序 

及合法之方式管理該地，適應當地之人民與 

土地兩實際因素，請間此寧與本人不顧實際 

情形逕行佔取該地一事毫無區別耶？是否吾 

人須本良 t及公道所宜自問之問題之一也。 

本人不欲苒就此問題多所發言，睢認爲 

此係一極端重耍之事,非僅提出問題單而已。 

該問題實爲整個巴勒斯坦及中束和平問題之 

根本。 

主 席 在 傅 譯 埃 及 代 表 聲 明 " 前 ， 本 席 

擬婧鎌君注意荅人今日下午有一會議，而議 

事日程内有兩項不若巴勒斯坦間題;4切之事 

項，本人因此提璣本理事會下午之會應專事 

封输後一間題。菩人頃所開聲明之傅譯無論 

如何將於下午會譏開始時爲之，吾人當y下 

午齄耱並完成巴勒斯坦间題之計論。 

(午後一時三十分散會） 

第二九五次會議 

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 

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A PARODI (法蘭西） 

出 席 者 j y 下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

烏 克 闞 蘇 椎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 義 ; ^ 和 通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主 席 依 今 晨 採 取 之 决 定 ， 今 日 下 午 議 

事曰程內代替原有項目（文件S/Agenda 295) 

之唯一項目爲巴勒斯坦間題之討論。 

如 無 異 S E 事 日 程 卽 作 爲 通 過 。 

五 十 六 繼 績 討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

' ( 經 主 席 之 邀 請 ， 埃 及 代 表 M a h m o u d 

Bey F a w z i ,黎巴嫩代表M r M a l i k , 亞 拉 伯 最 

高委員會代表Jamal Bey Hussemi,巴勒斯坦 

猶太協會代表Mr Eban就安全理事會桌席。） 

( 此 時 傅 譯 員 " 法 文 傳 譯 埃 及 代 表 P 第 

二九四會讒終了時發表之意見） 

General MCJNAUOHTON ( 力 P 拿 大 ) 安 全 理 

事會內各代表曾W最縝竑之注意傾聽關;(？^美 

代表就巴勒斯坦淸勢向谷有閫方面所提問題 

單-之討論。本人覺全體代表現均了解草擬 

各間題俾一方面可應付已提出之各種反對， 

另一方面又對爭端兩造不致不公允，其事至 

爲困難。 

惟本人欲問如避免由安全理事會正式通 

過決ni案之方式而另用較簡單切實之辦法取 

得情報，是否可更有效？安全理事會業已派 

有停戰委員會於當地工作。該委員會係經理 

事會本身通過之决 n i 案[文件 S / 7 2 7 ] 所設。安 

全理事會又有大會第二次特別屆會W通過决 

p i 案 4 — 項，指派調解專員一人受命向安全 

理事會報吿並接受安全理事會之訓令。 

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應利用現有之機構 

取得所需之 I t報。就地工作之人員所瘦之廣 

報，其方式當最能予安全理事會 j y當地 I t勢 

»問題草案載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第 

六 iM:號，第二九三次會議。經第二九五 

次會>^修正通過之案文載文件S/753内。 

*參閱大會第二次特別屆會正式紀錄補縝第 

二號决孃案一八六(特二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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